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
發展藝術體驗課程開放外校學生申請實施計畫
壹、依據：本校發展藝術體驗課程開放外校學生申請實施計畫101、102年度試營運計畫。
貳、目的：期藉由學生在自然生態的情境中真實體驗藝術與人文課程，激發學生觀察自然與藝術與人文的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學生學習之成效。
參、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主辦單位：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
伍、實施期間：102年9月1日至102年12月31日
陸、體驗方式：
1、 參加對象：本市各校1-6年級學生。
2、 參加人數：以班級為單位，每班至多30人；或同年級兩班以不超過30人為限。
3、 體驗學習時間
（1） 時段：星期二、星期四上下午任擇一時段。
（2） 課程：由各校依學習需求自由選擇以下套裝課程。
4、 體驗課程安排
（1） 時間安排
	時間
	活動內容

	星期二、星期四上午時段

	 08:50
	參加學校到達溪山國小

	 08:50~09:00
	課程簡介說明、

自然生態環境介紹

	 09:00~09:40
	套裝課程ABCDEF任擇一

	 09:50~10:30
	

	10:30~11:10
	

	11:10~12:00
	

	12:00
	體驗學習結束、賦歸

	時間
	活動內容

	星期二、星期四下午時段

	 12:30
	參加學校到達溪山國小

	 12:30~12:40
	課程簡介說明、

自然生態環境介紹

	 12:40~13:20
	套裝課程ABCDEF任擇一

	 13:20~14:00
	

	 14:10~14:50
	

	 14:50~15:30
	

	 15:30
	體驗學習結束、賦歸


（2） 主題課程發展架構





















柒、報名流程：
1、 報名時間：本計畫檢陳教育局核定後發文至各校，請各校承辦人員下載報名表核章後，將報名表寄至溪山國小 (FAX：28413570；TEL:28411010-分機13或12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三段199號；聯絡箱：122；專案教師潘奕涵老師pan7836@gmail.com )。
2、 審查確認：本校收到報名確認無誤後，上網公告或電話通知錄取學校。
3、 時段衝突與報名額滿處理原則：如果同時段有超過一校(班)申請體驗學習時，以報名的優先順序為原則，若兩校同時報名則公開抽籤，其餘由本校代為安排與調度。
捌、各校帶隊教師職責：
1、 行前準備：完成報名登錄、下載行前學習資料及其它行前準備事宜。
2、 體驗活動：請各校（班）老師依據所預約時間，帶領學生至本校完成報到，並隨隊進行情境學習活動、課間休息之秩序維持等。
3、 延伸學習：請各校協助指導學生就此次體驗學習的內容，於各班生活課程（低年級）或藝術與人文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中高年級）課堂中再行加深加廣深化學習，擴大體驗的效益。 
玖、其他：
1、 參加體驗學習學生之交通與保險由學生自費(並請各校自行辦理)。
2、 體驗學生須自備水壺或環保杯，並自製名牌於當日配戴。
3、 本實施要點經陳本校校長核准，陳報教育局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國民小學
發展藝術體驗課程開放外校學生申請實施計畫報名表
	申請日期
	102年         月          日

	申請學校
	
	申請年級/

班級
	

	申請人
	職稱：

姓名：
	聯絡

方式
	Tel：                            
手機：
E-mail：        @               


	隨行教師
	1.□級任□科任□行政  老師姓名：        電話：

	
	2.□級任□科任□行政  老師姓名：        電話：

	
	3.□級任□科任□行政  老師姓名：        電話：

	預定
體驗日期
(務必詳填)
開放申請時段
星期二上午、下午
星期四上午、下午
選修課程/
A、B、C、D、E、F
	◎請填寫選修課程志願順序：

志願一 ：（   ）課程 / 志願二：（   ）課程 / 志願三：（   ）課程

◎請填寫三個能到情境中心體驗時段：

志願一 ：    年   月     日(星期    )□上午  □下 午

志願二：     年   月     日(星期    )□上午  □下 午

志願三：     年   月     日(星期    )□上午  □下 午
◎如果以上時段已被預約，是否由主辦學校安排其他時段：
□不參加體驗課程    

□由主辦學校安排□上午  □下午
備註：

1.選擇A、B、D、F課程，需先搭車至千蝶谷進行。經溪山國小約三分鐘車程。

2.午餐請各班自理。
3.公車訊息請查詢首都客運網站「小18」 路線，劍潭及士林捷運站均有發車。

	體驗人數
	學生：（     ）人  家長：（     ）人  教師：（     ）人

	申請人聲明：
    申請人已詳閱「臺北市士林區溪山藝術學校開放外校學生體驗學習實施計畫」之各項規定，願予遵守。

    申請人願善盡協同教學責任並遵從貴校之引導及管制。對於體驗學生願加予管束，維持班級秩序並自負安全責任，絕無異議。

申請人簽名：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 請交由承辦人核章完畢後，速傳至溪山國小，傳真號碼：28413570，聯絡箱：122；專案教師潘奕涵老師pan7836@gmail.com溪山國小(FAX：28413570；TEL:28411010-分機13或12)
· 愈早報名的學校享有優先選擇體驗時段。
主題名稱





雲遊溪山，詩情畫意





課程目標





一、快樂學習





三、熱愛自然





二、多元尊重





每項套裝課程4堂（半日）





課程時間





教學單元


名    稱





B蟲蟲大樂團--


音樂與昆蟲的交響曲





C故宮導覽小尖兵--習寫導覽稿、練習導覽、上場





D影子傳奇--


校園鳥類或昆蟲多樣性





A童趣樂陶陶


--陶板或杯創作、寫首自然詩





1. 能認識校園中常見的鳥類或昆蟲


2. 培養細心觀察與學習的態度


3.以傳統皮影表現鳥類或昆蟲





1.能閱讀故宮文物相關文獻並找出重點


2.能夠搭配肢體創作以故宮文物為題學習上場導覽





1.能認識校園昆蟲


2.學會太鼓基本敲擊動作、基本節奏練習與創作


2.能模仿昆蟲動作編舞組成一支樂隊








1.能說出蜻蜓、蝴蝶等昆蟲的特徵、特色


2.能按照步驟完成昆蟲陶板或陶杯製作


2.能夠自行創作





單元


目標





故宮博物院「國寶組動員」光碟


2. 紙、筆.小蜜蜂





音樂CD或影片


樂器－太鼓（每生一組）





各種教學網站


觀察昆蟲器材，如放大鏡、數位相機


皮影製作器材及螢幕





蜻蜓、蝴蝶等昆蟲介紹看板


陶藝材料與工具每人一份


溪山詩情畫意步道





教學


資源





1.文物欣賞


2.練習寫稿、導覽


3.成果發表（口頭、書面）




















1.練習打擊 


2.創作樂曲與肢體表演


3.綜合表現






































1.昆蟲生態教學


2. 寫一首小詩


3.影片觀賞


4.創作陶版作品


4. 












































1.到校園找鳥類昆蟲


2.校園鳥類昆蟲觀察


3.討論與歸納




















主要教學活    動





語文與閱讀





藝術與人文





環境教育





生命教育





融入議題





1.學習單


2.成果發表





1.學習單


2.成果發表





1.作品


2.學習單


3.成果發表





1.作品


2.心得發表





備註：F攝影體驗課程及近暑期五、六、九月另提供之E溯溪課程亦歡迎選課。








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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